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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开庆：对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思考

    

    保持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是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保人

口安全的重要内容，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中央领

导对此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也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地方出生人口性

别比失调状况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现就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应采取的主要对策和需建

立的工作保障措施作以理论探讨。   

    一、原因分析  

    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很多，是经济社会矛盾在人口再生产领域的集中反映。具体来讲，可以分为直接原

因和根本原因两个层面。   

    （一）直接原因  

   第一，从主观上看，大部分群众期望生育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据2004年山东省人口计生委组织的育龄妇女生育力

调查发现，希望生育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育女孩人数的3.45倍，充分说明部分群众具有选择性别生育的思想动机。  

    第二，从客观上看，科学技术发展使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成为可能。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特

别是超声波、染色体技术在医学领域广泛应用，既大大提高了诊断疾病的能力，也被一些人非法用以鉴定胎儿性别。  

    第三，从社会环境来看，存有法制观念淡薄和道德失衡、行为失范的问题。一些卫生医疗机构特别是个体诊所及非

法行医者缺乏法制观念，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用一些群众想生育男孩的心理，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终

止妊娠，大发不义之财。另外，一些地方仍存有溺弃、虐待、拐卖女婴问题，造成女婴死亡率畸高，进一步加剧了性别

比失衡的程度。   

    第四，从公共管理服务的角度看，相应的法制不健全和政府监管不到位。目前，关于禁止和打击非医学需要鉴定胎

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够完善，存有法制“空档”。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当事人双方存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象，致使调查难、取证难、查处难。一些

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公共管理、市场监管功能缺

位，致使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屡禁不止，在一些行政区划边界地区、“三不管”地带尤为严重。

 

    （二）根本原因  

    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传统耕作方

式在农业生产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致使男性扮演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

以家庭为主仍然是养老的主要方式。依靠生育男孩增加劳动力和“养儿防老”，是一些农村群众偏好生育男孩的经济基

础。   

    二是受传统保守文化观念的影响。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家族观念日益强化。延续香火的保守文化观念

和习俗在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等封建残余思想在一些地

方仍很严重，有些地方女孩不能进家谱、进祖坟，不能成为家族继承人。这是一些农村群众偏好生育男孩的文化基础。

 

    三是社会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在现实社会中，女性实际上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升学、就业、选举、报酬、

晋职、退休等许多方面，一些地方和单位设定了许多限制措施，造成了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还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农

村家族、宗族观念严重，社会风气不正，“家里没有男人就缺少顶梁柱”，外来户、“倒插门”受欺负和排挤。这是一

些农村群众偏好生育男孩的社会基础。   

    总之，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是诸多因素纵横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任务十分艰巨。  



    二、主要对策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社会各方

面力量，实行多措并举、合力攻坚、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 一）治标措施  

    一是要加强对B超、染色体鉴定等技术设备和米非司酮等流引产药物的监管，特别是对行业医院、企业医院、民营

医院、个体诊所拥有的B超、染色体鉴定等技术设备的管理。这是从源头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客观要求。要广

泛宣传并在B超检查室、染色体鉴定机构的醒目位置张贴《山东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

娠的规定》，让工作人员和检查对象人人皆知。要建立完善加强B超、染色体鉴定等技术、设备管理的规章制度，如实

行双人执机制度，强化互相监督等。同时，要制定B超执机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制，对违反规定的，坚决依法追究直接责

任人和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二是要加强孕期随访服务，杜绝正常怀孕情况下私自终止妊娠的行为。改进完善孕期随访和保健服务制度，加强优

生优育指导。在正常情况下，禁止27周以上的大月份引产。确需流产和引产的，要出具医学检查证明或县级以上人口计

生部门的证明。   

    三是要严厉打击“两非”案件。建立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有奖举报制度，强化社会监

督。公安、卫生、工商、人口计生等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终止妊娠案件。对实施

“两非”的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坚决没收其非法所得及设备，吊销营业执照和执业资格，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触

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持二胎《生育证》私自进行流引产的，坚决取消其再生育资格。同时，公安、检察

院、法院等司法机关要加大对拐卖、残害妇女儿童及遗弃、溺毙女婴案件的查处力度，各相关部门要依法保障妇女儿童

的合法权益，积极制定出台有利于妇女发展和女孩健康成长的社会经济政策，积极营造关爱母亲、关爱女孩的良好社会

氛围。   

    （二）治本措施  

    一是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转变群众的婚育观念。要深入开展以“宣传教育进村、婚育新风进家”、“建设新型生

育文化、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大力宣传

保持性别平衡的重大意义、性别比失调的严重危害以及当前我省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严峻形势，宣传《宪法》、《 婚姻

法》、《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 山东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

别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宣传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科学、文明、进步

的婚育观，宣传女性成才的先进典型，大力加强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建设，深入开展遵纪守法光荣的社会主义荣辱

观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思想认识、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平，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社会主义婚育观和荣辱观。   

    二是要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妇女地位。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最根本的是靠加快经济发展，加快教育科技

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由以体力为主、分散经营的传统耕作

方式向现代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转变，增加妇女的就业岗位和机会，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大力发展教育科

技文化事业，降低女童失学、辍学率，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

城市化进程，积极推进“厨房和家政革命”，把女性从繁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引导她们积极参与生产经营、社会管

理、公共服务。大力整顿社会风气，推进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三是要健全完善利益导向和养老保障政策体系，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认真落实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费和计划生育

“四术”免费政策，提倡对农村终生只要一个女孩的家庭给予重奖。全面建立农村60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户、双女户夫

妻给予每人每月50元的奖励扶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提倡对农村独女户和双女户夫妻自落实长效节育措施之日起至60

周岁，每人每月给予一定数额的节育措施落实奖。积极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对农村独女户、双女户家庭在宅基地划

分、分配住房、集体收入分配及子女入托、升学、就业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在扶贫开发、小额贷款、致富信息、技术

指导、劳务输出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在城乡低保、新型合作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大力发展老年事

业，健全城市养老保障和农村“五保”集体供养制度，兴建老年公寓和老年社区，积极推动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

变，切实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三、保障措施  

    一是领导保障。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治理情况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决策目标、执行责任、考核监督“三个体系”。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县（市、区）实行

重点监控、重点帮促、限期整改。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县（市、区），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

核、优质服务先进县评选等方面实行“一票否决”。   



    二是法制保障。继续加快立法步伐，对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行为，从《 刑法》上制定

给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加大打击“两非”力度。进一步完善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制

定完善对性别歧视政策的具体处罚措施，增强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队伍和投入保障。坚持“稳定机构、精简人员、提高素质、规范服务”的原则，在深化乡镇综合改革和推进事

业单位改革中，保持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工作队伍的稳定，加大人员培训力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治、业务素

质，增强宣传咨询、科学管理、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的能力。认真落实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十一五”投入规

划，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奖励优惠政策及时足额兑现，人员待遇得到落实，既定人口发展目标圆满实现。 

 

    四是部门保障。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任务复杂艰巨，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要进一

步明确公安、工商、财政、卫生、人口计生、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的职责，落实责任，各负其责。加大对相关部门履行

职责情况的监督考核力度，真正形成党政领导、各方配合、群众参与、综合治理的合力机制。（ 作者系山东省人口

计生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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